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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测工作概况 

2017 年，全站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指导下,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政治标准，坚守政治纪律，全面落实党组的部署，

全站职工夯信念、讲廉政、转作风、提绩效，团结拼搏,扎实推进业务

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全面完成了各项业务工作，全站干部职

工的政治素养、规矩纪律意识、工作作风等都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提升。 

扎实开展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全站全面完成全市地表水、地下水、

环境空气、噪声和土壤等环境质量和其它各环境要素的年度例行监测工

作。全年下达监测任务 350 余项，报出数据 22 万余个。完成了全市 11

座空气自动站监控和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对 13 条断面监控、仪

器更新和运营维护；对市内 8 条河流的 14 个市控以上河流断面及 2 个

水库断面实行每月一次例行监测；对 2 个地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实行

每月一次监测，并每半年对 6 个县级城镇饮用水进行监测；先后联合济

宁市环境监测站和江苏省徐州市环境监测站对跨界断面开展同步监测；

会同第三方监测公司对 5 个主要国控考核断面进行同步采样分析工作，

并承担了全国 10 个断面 220 余个样品的采测分离实验室分析工作；对

全市 8 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每月两次监测；对废水、废气国控污染源实行

每季度一次监测，并按时上报数据；完成了 21 个土壤监测点位的核查、

样品采集、制样及送样等工作；对全市 19 个生态遥感监测野外核查点

进行核查分析，分别进行典型地物判读、边界点判读、拍摄影像照片，

编制了《2017 年枣庄市生态遥感监测野外核查报告》。 

为加强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工作，确保环境监测工作及时准确的为



  

环境管理服务，认真组织编写了污染源监测月报。全年共发送地表水、

地下水、污水处理厂及污染源临时检查监测快报 70 余期。利用各种表

征手段，及时反映环境监测信息，为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服

务，更为环境执法提供了执法依据。 

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在进行环境监测的同时，狠抓

监测质量保证，对监测的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实验室能力建设稳步提

升，为满足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我站根据资质认定的相关要求，对已

通过资质认定的项目进行扩项，对已认证的标准进行变更；积极参加能

力验证考核和化验员持证上岗考试工作，并参加山东省 2017 年全省环

境应急实兵演练暨监察监测技术比武。 

二、 空气环境质量状况 

全市五区一市全部采用大气自动监测系统，每日报出空气质量日

报、预报。监测项目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同时，对降水进行监测，降水做到逢雨（雪）必测，

监测项目共 12 项。监测结果列于附表 1 至附表 3。 

1、空气质量评价 

空气质量评价标准选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的二级浓度限值。详见表 1 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汇总表。 

表 1            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汇总表 

污染物名称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二级标准) 
浓度单位 

二氧化硫 

（SO2） 

年平均 

日平均 

60 

150 
μ g/m

3 

二氧化氮 

（NO2） 

年平均 

日平均 

40 

80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 

日平均 

70 

150 

细颗粒物 

（PM2.5） 

年均值 

日均值 

35 

75 

注：降水以 pH值小于 5.6为酸雨。 

由附表 2 测数据显示，全年细颗粒物（PM2.5）浓度最低的是峄城区，

为 62 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滕州市，为 72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最低的是山亭区，为 112 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市中区，为

139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浓度最低的是台儿庄区，为 22 微克/

立方米，最高的是滕州市，为 36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浓度最低

的是山亭区，为 22 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市中区和滕州市，为 39 微克/

立方米。 

由附表 1 可知，2017 年枣庄市良好天数及“蓝天白云”天数分别为

190 天和 254 天，分别占全年总天数的 52.1%和 69.6%，较 2016 年有明显

改善，分别增加 21 天和 47 天。其中二氧化硫年均值为 29 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氮年均值为 31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为 126 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年均值 66 微克/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年均值

达标，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年均值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具体数值见附表 1-2）。其中细

颗粒物是影响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2017年枣庄市共监测降水 33次，测得全年降水总量为 1085.5 毫米。

降水 pH 值在 5.76~7.69 之间，无酸雨。降雨电导率及各离子组分

的浓度值见附表 3。 

三、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2017 年度，枣庄市主要监测了 12 条河流 2 座水库共 14 个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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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见附表 3-1~3-14。监测结果表明，贾庄闸个别月份高锰酸盐指数、

BOD、氨氮和 COD 超标，该项目年均值未超标；季庄桥个别月份高锰酸

盐指数、BOD 和 COD 超标，年均值超标；幸福坝个别月份高锰酸盐指数、

BOD 和 COD 超标，该项目年均值未超标；泥沟桥个别月份 BOD 和 COD

超标，该项目年均值未超标；峄州桥个别月份 BOD、氨氮和 COD 超标，

该项目年均值未超标；14 个河流及水库监测断面除岩马水库外其余断面

的总氮年均值均超标，其余监测项目均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继 2003 年以

来已经进入有序控制的良性阶段。 

四、生活饮用水源质量状况 

今年以来我站对丁庄水源水质每月监测一次（环函[2005]47 号文中

23 项），东南庄、三里庄、张庄、金河、羊庄和荆泉水源作为县级城镇饮

用水源地每半年监测一次；周村水库作为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每月监测一次

（分析 61 项）；丁庄水源和周村水库饮用水源增加一次全分析。 

饮用水源监测结果见附表 4-1~4-5。 

地下水评价标准选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Ⅲ类

水质标准。  

地表水评价标准选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根据监测结果和评价标准，2017 年我市各饮用水源中，丁庄水源的

总硬度和硫酸盐（总硬度和硫酸盐是由地质构造所造成）年均值超标，张

庄和三里庄水源总硬度超标，其余监测项目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中Ⅲ类水质标准要求，水质良好；周村水库除总氮

以外其他指标全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标准要求，水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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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噪声状况 

1、区域环境噪声状况 

2017 年各区（市）在建成区内布设不少于 100 个网格进行一次监测，

其中市中区环境监测站将市驻地建成区按 500×500 米划分 128 个网格，

测定昼间声级值，监测面积为 32 平方公里。监测结果表明，市中区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55.9 分贝，覆盖人口总数约 30 万人。  

薛城区将区驻地建成区按 500×500 米划分 108 个网格，测定昼间声

级值，监测面积为 27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55.0 分贝。 

峄城区将区驻地建成区按 350×350 米划分 101 个网格，测定昼间声

级值，监测面积为 12.4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61.4

分贝。 

台儿庄区驻地建成区按 280×280 米划分 102 个网格，测定昼间声级

值，监测面积为 8.0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51.1 分贝。 

山亭区将区驻地建成区按 500×500 米划分 101 个网格，测定昼间声

级值，监测面积约为 25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45.4

分贝。 

滕州市将其驻地建成区按 500×500 米划分 108 个网格，测定昼间声

级值，监测面积为 27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58.4 分贝。 

从声源构成来看，影响区域环境噪声的主要声源，第一是道路交通噪

声，其次是建筑、生产噪声。详见表 3 区域环境及道路交通噪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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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路交通噪声状况 

各区（市）对全市主要道路的交通噪声进行了监测。详见表 2 区域环

境及道路交通噪声统计表。 

市中区辖区内 13 条道路，30 个路段，监测道路总长 23.3 千米，道路

平均宽度 21.6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7.1 分贝，平均车流量

472 辆/时，无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路。 

薛城区辖区内 8 条主要道路 21 个路段，监测道路总长 25.7 千米，平

均宽 38.4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6.4 分贝，平均车流量 1354

辆/时，无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 

峄城区辖区内 13 条主要道路 35 个路段的交通噪声，监测道路总长

30.6 千米，道路平均宽 18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70.2 分贝，

平均车流量 244 辆/时，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长度约 16.65 千米。 

台儿庄区辖区内 6 条主要道路 20 个路段的交通噪声，监测道路总长

7.9 千米，道路平均宽 20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7.4 分贝，

平均车流量 786 辆/时，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长度约 2.35 千米。 

山亭区辖区内 2 条道路 52 个主要路段的交通噪声，监测道路总长 7.1

千米，道路平均宽 11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0.1 分贝，平均

车流量 171 辆/时，无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 

监测滕州市辖区内 11 条主要道路 33 个路段的交通噪声，监测道路总

长约 51.2 千米，平均宽 47.5 米，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9.9 分贝，

平均车流量 1730 辆/时，超过 70 分贝的路段长度为 11.88 千米。 

3、功能区环境噪声状况 

2017 年各区（市）按四类功能区对各辖区内功能区噪声进行 24 小时

噪声周期监测，每季度监测一次。详见表 4 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由表 4 可知，2017年市中区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55.2 分

贝，夜间为 48.1分贝,无超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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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49.4分贝，夜间为 43.3分贝，

无超标区域。 

峄城区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62.1分贝，夜间为 48.6分贝，

其中 2 类功能区文昌校区昼间超标 0.6 分贝，其余各功能区均达标。 

台儿庄区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59.0 分贝，夜间为 48.5

分贝，无超标区域。 

山亭区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47.6分贝，夜间为 46.0分贝，

无超标区域。 

滕州市功能区噪声四个季度均值昼间为 61.0分贝，夜间为 51.3分贝。

2 类功能区奎文市场功能区昼间噪声超标、4 类功能区人社局和荆河公园

东门功能区夜间噪声超标，其余各功能区达标。 

六、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2017 年我站进行土壤国控点位的核查，全市共开展 21 个历史监测点

位列的监测计划。 

本次样品采集工作按照省监测站组织、市监测站实施的工作模式，共

同承担样品采集工作。现场土壤样品采集、填写土壤样品标签、现场记录

表和拍摄现场采样照片等工作由省、市监测站共同承担；现场上传采样信

息、审核采样记录、打印二维码标签等工作由省监测站负责。通过采样移

动端记录定位信息、照片上记录的 GPS 显示数值，确保点位偏移控制在

30m 以内，同时市站负责承担辖区内样品制备、送样工作。 

点位数量多，任务重，从采样、质控编码、样品制备及送样过程通过

采用移动终端设备，确保样品的代表性、完整性和可溯性，下一步我站将

继续加强相关工作研究，为枣庄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提供科研支持。 

七、废水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 

2017 年，根据《全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方案》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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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要求，对全市 16 家废水污染源进行每季度

至少一次的监督监测,全年达标率为 100%。废水污染源利用等标污染负荷

法进行评价。评价公式如下： 

Pi=
Si

Ci
×Q×10

-3 

Pi：某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 

Ci：污染物 i 的排放浓度（毫克/升）； 

Si：污染物 i 的评价浓度（毫克/升）； 

Q：某企业的废水排放量（吨/日）。 

污染源评价标准选用《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DB37/599－2006)及其修改单中一般保护区标准和重点保护区标准。各污

染因子标准限值一般保护区标准为：COD60 mg/L；氨氮 10 mg/L；重点

保护区标准为：COD50 mg/L；氨氮 5mg/L,以及各行业标准。 

根据附表 5 评价结果，2017 年度，我市排放废水的主要工业污染源，

第一位是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重点源污染总负荷的

19.00%，主要污染物为 COD；第二位是滕州市华闻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13.95%，首要污染物为 COD；第三位是兖矿

鲁南化肥厂，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12.63%，主要污染物为 COD；

第四位是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9.31%，

首要污染物为 COD；第五位的是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

全市总负荷的 8.34%，首要污染物为 COD，以上五家企业污染负荷累计

占全市重点源污染总负荷的 63.22%。 

2017 年度全市废水排放总量中首要污染物为 COD，其等标污染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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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83.0%。 

八、废气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 

2017 年枣庄市环境监测站对全市 27 个国控废气污染源进行每季度一

次例行监测，全年达标率为 100%。废气污染物利用等标污染负荷法进行

评价。污染源评价标准选用山东省各行业地方标准。其中火电厂及 65t

以上锅炉选用《山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664-2016）

及其第 2 号修改单、水泥厂选用《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 2376—2013）及其第 2 号修改单标准限值。 

根据附表 6 评价结果，2017 年我市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源，第一位

的是山东申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7.94%，首

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第二位的是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

占全市总负荷的 7.54%，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第三位的是枣庄中联水

泥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7.20%，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第四位的是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7.11%，

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第五位的是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

厂，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6.98%，首要污染物为氮氧化物；第六位

的是山东泉兴水泥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6.76%，首要污

染物为颗粒物，第七位的是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

负荷的 4.93%，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第八位的是滕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其污染负荷占全市总负荷的 3.78%，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以上八家企业

污染负荷累计占全市重点源污染总负荷的 52.2%。2017 年我市废气中首

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其等标污染负荷比为 48.6%。电力、水泥仍然是我市

废气主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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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境质量综述 

综合以上分析：2017 年枣庄市良好天数及“蓝天白云”天数分别为

190 天和 254 天，改善比较明显（较 2016 年有明显改善，分别增加 21 天

和 47 天）。全市通过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全年环境空气

各监测指标改善较为明显，其中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稳步提升年均值转为

达标，但由于煤炭仍是主要能源、机动车增加和城市建设道路扩建，加上

雨雪越来越稀少、空气干燥，容易引起扬尘，导致我市部分区（市）可吸

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日均值、年均值超标现象。 

地表水监测结果表明，在全市加大力度整治淮河流域污染的大环境

下，全市环保系统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全市地表水质量稳步提升，个别

断面出现 COD、BOD 和高锰酸盐指数个别月份出现超标现象，但年均值

均达标，各条河流 COD、氨氮浓度基本得到控制，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水质安全。 

通过对废水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我市废水中排放总量中的首要污染

物依然是 COD，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滕州市华闻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兖矿鲁南化肥厂、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和兖矿鲁南化工有限

公司，位列我市排放废水的主要工业污染源的前五位，污染负荷累计占全

市重点源污染总负荷的 63.22%。造纸、化工等企业仍是我市废水监督管

理的主要行业。 

2017 年，全市开展大气污染治理专项工程，并逐步实施“超低排放”

升级改造工程。从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全年重点企业各项指标（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达标率为 100%。我市废气中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其等标污染负荷比为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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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良好，在用水源中增加周村水库（地表水饮用

水源）。地下水饮用水源除总硬度、硫酸盐和溶解性总固体（由地质构造

所造成）时有超标，地表水饮用水源除总氮时有超标外，其余监测指标均

能达标。由于道路施工和机动车增多，全市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

污染趋于恶化。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表明，枣庄市绝大部分市民能够拥有

安静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